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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庭养老出现的新问题及其对策

何善军

无论是从我国农村经济状况还是文化传统，家庭养老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

一种主要的养老方式。然而，当前在农村，老人诉说儿子儿媳不孝的越来越多，可以说已达到怨

声载道的地步，反映遗弃、虐待和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的人和事不断见诸报端。据司法部门提供

的资料，各级法院受理的赡养纠纷案件逐年上升。农民普遍富裕起来以后为何不愿养老尽孝的

反而多了起来是当前农村家庭养老出现的一个新问题。

农村家庭养老出现的新问题

一、借口“不落过活(不分家产)不养老”的出现。自古以来，农村就有不落过活不养老的说

法。但是在我国农村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老人是一家之主，是土地和一切财产的当

然所有者，在生产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由于家中的一切财产都掌握在老人手里，只要不分家、

老人不去世，儿子儿媳就没有属于个人的财产。那时，不落过活、不分家产便无法生活，无栖身

之地。所以那时没人敢说不继承父母的财产。公社化后，因为集体穷，农民家庭更贫困。劳动

一年连温饱尚不能解决，家庭积累就很少。祖上留下来的那几间破土房、草房也是一笔财富。故

那时也没人不肯不要虽少得可怜但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所以那时也不可能出现不落过活不

养老的言行。

农村改革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无论靠土地、凭手艺、经商、做工

很多人都富裕起来了。他们盖了新瓦房，有的还盖了楼房，买了家电及一切现代化用品。对祖

上留下来的那几间土房、草房，那几件缺腿掉漆的旧家具已经不屑一顾。尤其农村儿女多的家

庭，不少年轻人凭自己的本领、靠自己劳动所得盖了新房结了婚。儿子儿媳就认为：责任田是集

体分的、宅基地是集体划给的，家具是自己的嫁妆。他们没要老人一点财产，因此就认为可以不

尽供养老人的责任。

近年来农村中男到女家落户的增多，他们多不再分家中财产，也拒绝承担赡养亲生父母的

义务。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在外安家到城镇落户的也多起来了。他们不少人也以不要家中财产

为由，不去承担老人的生活负担。有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因受西方生活方式、城市生活的

影响，以城市生活标准高、自己工资低，不分家中财产为由，也不尽供养农村中父母的义务。

二、传统伦理道德淡化，家庭养老陷入困境。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便

是“孝”。有“天下孝为先”的说法。抛去“父为子纲”、“父命勿违”等封建因素，尊老、敬老、养老

仍然是我们应具有的传统美德。然而人类发展呈现出淡化血缘关系的趋势，所谓“亲兄弟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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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朋友”，就是一句颇有代表性的话。人们日趋选择的人际关系，如爱人、朋友、同志等，而对父

母、兄弟、姊妹等亲属，非个人选择的血缘关系则越来越持淡化的态度。持这种观点的认为

“孝”是一种狭隘的血缘关系之爱，当他们认为自己的父母有这样与那样的“错误”、“缺点”、“不

是”，不值得他们爱时，就不愿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他们还认为“孝”是一种怯懦的表现，是“胆

小鬼”、“丢人”。尤其是当老人失去生活能力，完全依靠他们照料时，有的不念父母养育之恩，歧

视、打骂、虐待老人，甚至迫害致死。

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关系的广泛渗透，促发了不少年轻人的拜金观念，日趋变成实利主

义者。正象人们所说的，现在是金钱越来越多，亲情越来越少。那些不屑子孙图清闲、求享受，

唯恐因供养老人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把老人视为包袱。他们望见妻子(丈夫)兴冲冲，看见孩

子喜盈盈，瞧见老人怒气生。传统尊老美德遭到破坏，家庭养老陷入困境。

人到老年对穿戴要求减弱，而对精神生活要求却相对提高。农村有句俗话：“不怕缺金少

钱，就怕儿孙不亲”。现在农村中的老人大多无文化、年老体弱行动又不方便。许多人连收音机、

电视机也不会摆弄、也不感兴趣。他们以儿子、儿媳能给予日常生活照顾、精神上安慰、孙子缠

膝为乐趣。然而由于农村新宅基地在村外，儿子儿媳一年半载不到老人跟前去一趟。尤其当老

人两人中有一个亡故，连个说话的也没有，倍感凄凉。

三、小家庭使养老尽孝观念淡化。近年来，农村小家庭大量出现而且有发展的趋势。无论

是多子女家庭还是一个儿子的家庭，儿子只要结了婚小两口就想分家，不愿与父母同居的现象

越来越多。据对一百个核心家庭的调查，与父母共同生活一年以上的共有七户，有七十四户结

婚半年就分灶。分家后的小家庭经济上独立，感情上与父母逐渐疏远。商品经济大潮使传统思

想观念受到冲击，迅速的社会变革促使父母传授给他们的东西在他们成家立业时已变得毫无

用处。老年人信奉的那一套被年轻人摒弃，两代人鸿沟拉开。“代际差”使他们与父母难有共同

语言，与同龄人的交往胜过父母。与父母疏远使养老尽孝观念淡化。

我国农村妇女是传统的侍候老人的角色。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相当多的青年妇女从“三台”

中解放出来去经商、做工、发展多种经营、家庭副业和搞加工业。许多人的收入甚至超过丈夫。

如果因侍候老人影响他们小家庭的收入，他们就会嫌弃老人，巴不得老人早死掉。有个笑话：

“幼儿园的教师问孩子们什么动物寿命最长?”一个孩子回答：“俺奶奶。”老师问他为什么?他回

答：“俺妈经常说她是老不死的。”尊老敬老美德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对老人赡养可想而知。

农村家庭养老还有一个非常不妥的办法，分家另住的儿子们一个管爹，一个管娘。管爹的

不管娘、管娘的不管爹。而且跟谁吃、跟谁住。老俩口想到一块说说话还怕儿子儿媳笑话，更不

敢提出重新住到一起。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老年也有尊严、感情、爱情。他们更需要感

情上的依托、精神上的慰籍。据性专家们研究，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仍有性的要求。这种分开

供养居住无疑是对老人精神上的摧残。

四、高龄老人赡养困难重重。随着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的寿命

越来越长。人活七十古来稀已成过去。八九十岁的人已不罕见。据第四次人口普查提供的资

料，山东省百岁以上1的老人311名，菏泽地区就有69名，占22．2％还多，那里的何庄村共有

396人，60岁以上26人，七十岁以上16人，80岁以上10人，老年人已占总人口的14．1％还

多。菏泽地区虽穷人却长寿。这本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但人的寿命延长出现了一个新问题：

高龄老人的赡养问题。

按理说越是高龄老人越应该得到好的赡养。更周到照顾，进一步降低他们的死亡率，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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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寿命。但是由于这些高龄老人大都儿女不全，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他们到底该由谁赡养。

按传统习俗应该儿子养。但是有的儿子已经不在，有的虽在已力不从心。连自己都是被养的人，

还要承担赡养别人的责任当然不行。让孙子养，他们既要养父母又要养爷爷奶奶，负担太大。有

的年轻妇女就说：“早知你家这么多老不死的说啥也不嫁给你!”

隔代养还有个问题：养祖父母与养父母也有很大的不同。农村中60多岁的老人大都能劳

动，有的还能顶壮劳力于。这样年青一代就把家中一切交给他们，自己外出挣大钱。有的老人

虽不能出大力，但种菜、饲养等收入并不少，他们还会受到儿子几媳的喜欢。而赡养年迈的祖父

母情况就不同了。他们不能创造任何财富，却时刻要人侍候，又常生病花钱多，晚辈就会从厌烦

到怨恨。说什么：“养头猪能吃肉，养只鸡能下蛋，养个老东西遭人嫌”。有一位93岁的老人，去

年突然下肢瘫痪。孙子孙媳就让他躺在一个门板上，粪便象对待牲口一样，几天打扫一次。因

嫌臭每顿送饭把碗往枕头边一放扭头就走，吃不吃在你，没多久老人就死去了。

五、家庭权力转移对养老产生严重影响。近年来农村家庭权力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夫

权家庭被妻子当家做主取而代之。笔者曾对200个小家庭进行过调查，妻子掌权的占75％。农

村老人有句顺口溜：“好几不如好媳妇，闺女当家坐着吃，儿子当家站着吃、儿媳当家跪着吃。”

这不仅说明家庭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家庭养老会出现不同的状况，而且说明儿媳在家庭养老中

起着关键的作用。

农村改革前，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和部分田间劳动，没有或很少有经济收入，养家糊口

主要靠男人，经济上的依附使她们在家中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农村改革后，尤其随着商品经济

的发展，一大批妇女走向社会经济舞台。乡镇企业、家庭工副业的发展充分发挥了她们的聪明

才智，使她们崭露头角，不少人凭自己的本领获得的收入大大超过丈夫。夫权家庭失去了经济

基础。现在小家庭中的男人多数外出经商、打工、耍手艺，家庭收入及丈夫在外挣的钱也要寄回

家中由妻子掌握。由于男人不在家，出头露面的事也只能由妻子去承担。妇女们由“内当家”到

“内”“外”都当家。近年来，大众传播媒介及文艺作品描写的现代化小家庭，几乎全是“妻管严”

家庭。这也为妇女掌握家庭权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前农村哪个村都有光棍汉，却找不到

一个嫁不出的姑娘。这种“供求关系”的悬殊，也提高了一些青年妇女的“身价”。结婚后对妻子

的娇爱、迁就、忍让，使小家庭中的权力也就非她莫属了。

掌握家庭权力的妇女，首先由于血缘关系和传统的心理因素，使她们对待公婆不会象对待

娘家父母那样孝敬。仅仅由于丈夫这个“纽带”使自己与公婆组成一个临时的家庭并且很快就

分家另住，根本没什么感情可言。其次，媳妇掌权婆婆嫉妒，事事阻挠引起媳妇的不满。使古今

中外婆媳关系这个大问题矛盾加剧。农村老太甚至有“娶一个儿媳增加一个敌人●的说法。两

代人的对立情绪使家庭养老更加困难。第三，在夫权家庭里妻子不孝敬老人，丈夫可实行强制

手段逼妻子去孝敬，或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老人的需要。而在妻子当家的家庭里却不可能。

一是男人没钱，二是有钱也要征得妻子的同意，买了东西后还要让妻子过目，否则大闹一场的

事例并不罕见。由于在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日趋受到重视。“离开父母照样过，离开老婆无法，

过”的事实，使丈夫在赡养老人问题上不愿也不敢与妻子闹翻，故在妻权家庭里对老人无论经

济赡养还是精神安慰都每况愈下。第四，重子女观在我国根深蒂固，实行计划生育以后，家庭子

女数量减少，使年轻的母亲对子女更加溺爱。而现在的核心家庭大都承担着既要养小又要养老

的双重负担。当养小与养老发生矛盾时，在妻子当家做主的家庭里就只能以挤压老人为代价。

六、干予弱化使不孝之人无所顾忌。这些年来，农村基层组织软弱痪散。由于“一手软”，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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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养老尽孝的宣传教育更无人问津。原来的调解组织有的被取消，有的虽

指定一人负责却因经济报酬不落实影响调解干部的积极性。由于上头不重视培训教育也使得

一些新的调解人员无经验、无能力。农村的赡养纠纷多数本可以通过调解得到解决，但由于干

部图省事，以“清官难断家务事”为借口，一推再推，使矛盾激化，老人反而得不到赡养。

过去农村哪家晚辈不孝敬老人，嫌弃或虐待老人，会引起全社会的公愤与责备。左邻右舍

的规劝，舆论的压力使不孝之人不敢为所欲为。现在舆论弱化，谁也不愿为别人家的事得罪人。

现在去说情擎着笑脸进去，带着一鼻子灰出来，谁愿自寻霉气。

“屈死不告状”的旧观念，又使得不少老人非万般无奈不诉诸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由

于他们在经济上、生活上依靠儿女，只要能过得去就是被虐待、被遗弃老人也只希望他们改了

就好，更不愿意他们被定罪判刑。有些老人身处绝境也不敢去告状，怕得罪儿子儿媳，更得不到

好果子吃。致使不孝之人无所畏惧。

“宪法”婚姻法”虽然都规定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但对不尽赡养义务的却无具体惩罚

规定，这使得一些法制观念淡溥的人认为养老不养老、养孬养好是家庭私事，外人无权过问。

关于解决家庭养老新问题的对策建议

既然无论从农村经济状况还是从我们的文化传统，家庭养老在今后仍将是一种主要的养

老方式，那么为解决当前农村家庭养老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致力于全社会的宣传教育。通过舆论、伦理

的作用强化家庭养老意识。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思想品德的教

育，使他们从小就养成尊老的高尚品格。让他们懂得老人屡经沧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国家

的财富，家庭的幸福。人能活到高龄是一件大好事。嫌弃看不起老人是愚昧和无知。二是把敬

老、养老作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评五好家庭的主要内容。积极宣传尊老敬老的先进模范事迹，

形成一种尊老敬老光荣、不敬养老人可耻的良好社会风气。三是特别重视精神赡养的宣传教

育。人老了更需要精神上的慰籍。使老人精神愉快，心情舒畅。父母子女骨肉之情互相关心，

体贴亲爱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内容。

二、大力提倡女儿养老。对养儿防老的习俗进行改革，女儿养亲生父母是解决家庭养老出

现困难的较好办法。“从妻居”、“上门女婿”早在几千年前就已出现，只不过以男子为中心的封

建宗法制度对此不予法律上、道义上的承认。农村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妇女的社会地

位、家庭地位都得到提高，经济依附大大减少，家庭权力大都由她们掌握。当前有女无儿老人都

在闺女家养老。就是有几的老人也因婆媳不和长期住闺女家。女儿与亲生父母感情深无隔阂，

能使老人得到物质上、精神上很好的赡养。有利于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推行。尤其能解决

婆媳关系这一古今中外的大问题。

女儿养老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要想使其健康发展，首先要做好

对“婚姻法”、“继承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宣传。其次对女儿养老的家庭制订和修改优惠政

，策。做好向女儿养老户倾斜的政策导向、利益导向和精神导向工作。第三各地各级各部门要齐

抓共管，创造女儿养老的优良社会环境。各级党政、民政、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要各司其职，

维护妇女、女儿养老户的合法权益。

三、大力普及法制教育，加强法制建设。让人们认识到子女对老人的权利义务是一致的。维

护老人合法权益对不尽养老义务的人给以惩罚。有的地方实行了签订赡养和继承财产办法协

议书，大大减少了赡养纠纷，应大力提倡。无论继承父母财产与否，子女都有赡(下转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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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口的1．87％和2．30％，即在1990年人口普查中，在40岁和50岁年龄组每100人中，

分别有约1．87人和2．3人是误报的。女性误报年龄与男性似乎相一致，在这两个年龄上误报

程度也最大，分别是该年龄人口的1．96％和2．51％，其他年龄上有误报，但程度不很大。现在

再来分析1982年全国(含军人)人口误报的情况。(见表4)对男性误报程度比较高的年龄是20

岁、30岁和35岁，三者分别占1982年年中申报人口数的1．35％、1．37％和1．74％，误报程度

较低的是25岁和45岁，调整差只分别占该年龄人口数的0．55％和0．25％。与男性略有不同，

女性误报程度较高的是30岁和35岁。分别为1．80％和1．75％，误报程度较低的是20岁和45

岁。与1990年普查相比，1982年误报表现有所不同，1990年误报程度偏高的40岁和50岁，在

1982年普查并非如此，这里，也许还有个死亡因素值得考虑，因为我们在计算1982年调整数

时，是根据1990年的对应的队列回溯得到的。

以上我们对1990年和1982年各别年龄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是基于对两次普查间存活

率的调整，调整后的存活率有其显著的合理性(较之未调整之前)。因此，本文的年龄误报程度

也有其一定的意义。但不可否认，调整后也还有不足的地方，这不仅与我们使用的方法有关，更

与数据本身有关。总之，还有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如少年组年龄误报的问题)。

四、结论

本文利用较全面的三普、四普人口资料，对中国人口年龄构成数据进行了再分析。可以认

为，全国人口年龄构成存在着一定偏好，既便是不考虑新疆这个严重年龄偏好地区。现役军人

尤其是男性对全国人口局部年龄构成影响颇大，是不容忽视的。在承认了全国人口年龄存在误

报的前提下，本文还就1990年和1982年逢“5”逢“0”的年龄人口进行了调整，不同年代不同年

龄有着不同程度的误差。 (作者工作单位：乔晓春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

李建新 北京大学人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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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2页)养老人的义务。借口不继承财产而拒绝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是法律所不容许

的，也是不道德的。

四、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储蓄、强化自我保障意识。无论有子女的人还是无子

女的人加入保险，年老了有一笔固定收入是最好的养老办法，比有儿女更可靠。政府应采取具

体措施，鼓励人们参咖养老保险和养老储蓄。

五、强化家庭养老职能。对抚养老人的子女应制订优惠政策。建议60岁以上老人免除义

务工，65岁以上老人免除农业税，70岁以上老人免除一切提留。这样不至于因赡养老人而降低

子女家庭的生活水平。

六、老人要自立，不要对子女希望过多。否则失望就多。少养孩子多攒钱是高明之举。养

儿防老不如致富防老保险。当今社会，无论城市和农村愈是有钱财的老人愈会得到儿女们孝敬

就是明证。在农村，生活悲惨的老人都是无任何收入和财产的老人。老人切不可将财产过早让

儿女们分光。有的老人因过早让儿子们分掉房产，当家庭发生矛盾时，自己被赶出家门无栖身

之地的景况也不罕见。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省定陶县杜堂乡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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